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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（第一次环保公示）

1、公告、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：

“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，

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

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，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扩建、

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

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”

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收集拟建区域公众对本项目的

意见和建议，确认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和针对性，使本项目得到公众认可、

支 持 ， 建 设 单 位 法 人 在 宁 海 在 线 网 进 行 了 网 上 公 示

（http://bbs.nhzj.com/thread-5596438-1-1.html），公示时间从 2020年 8月 14日开

始。

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居民的反对意见，详见附件 1~2。



附件 1：

宁海县黄坛镇雪岩坑水电站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第一次公示

按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定，本项目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为环保主管部

门项目审批，环境管理，环保工程设计提供依据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，对该

建设项目的环评信息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敬请广大群众提出宝贵意见

和建议，及时与我们联系。现将本项目相关情况向各单位和公民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宁海县黄坛镇雪岩坑水电站项目

项目选址：宁海县黄坛镇盈坑村

建设内容：雪岩坑水电站位于大溪支流西溪上游的黄坛镇盈坑村，于 2007年 5

月投产发电。电站为引水式开发，属于民营电站，从业人员 2人，电站自投产未进

行过技术改造，现装机 1台，总装机容量 400kW（1×400kW），设计水头 70m，设

计流量 0.68m3/s，年均发电量 83.8万 kW∙h。目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宁海县黄坛镇雪岩坑水电站

地址：宁海县黄坛镇盈坑村

联系人：徐总

联系电话：183 5820 7133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

评价单位：浙江碧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杭州市江干区时间国际

联系人：张佩姿

联系电话：13588161597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网络连接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途径



提交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

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向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提交书面意见。

2020 年 8 月 14 日



附件 2：宁海在线网公示



公众参与（第二次环保公示）

1、公告、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：

“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

列信息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：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；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

三种方式同步公开：

（一）通过网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；

（二）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

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；

（三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

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、电视、微信、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

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。”

以及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


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规定，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收集拟建区

域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确认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和针对性，使本项

目得到公众认可、支持，建设单位①在本项目所在村委（宁海桃源街道浦西社区）

公告栏张贴了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0年 8月 24日~2020年 9月 4日；②网上进行

了征求意见稿全本公示（http://www.zjbfhb.com/bfhbkj/vip_doc/18178703.html），公

示时间从 2020年 8 月 21日开始；③于 2020年 8月 25 日、2020 年 8月 26 日在宁

波晚报进行了 2次公示。

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居民的反对意见，详见附件 3~7。



附件 3：



附件 4：公示证明



附件 5：网上公示



附件 6：宁波晚报第一次公示



附件 7：宁波晚报第二次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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